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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B    公告编号：2026-015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工程建设需要，对氢能

源产业园建设项目EPC工程总承包进行了公开招标。经履行相应评审程序后，确定由关

联方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一科技”）

牵头组成的联合体（联合体成员：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华仁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为氢能源产业园建设项目EPC工程总承包中标单位，中标金额 460,060,000 元。 

本次交易对方十一科技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企

业，公司董事李佳颐担任十一科技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8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因

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尹震源、黄睿、李佳颐已回避表决。上述议

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2019764990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成都市成华区双林路 251 号 

法定代表人：方涛 

注册资本：54,529.7876 万元 

成立日期：1993 年 1 月 16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水运工程监

理；公路工程监理；电气安装服务；施工专业作业；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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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和试验；特种设备设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燃气

经营；自来水生产与供应；房地产开发经营；人防工程设计；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

务；对外承包工程；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单建式人防工程监理；规划设计管理；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

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核电设备成套及工程技术研发；电子、机械设备

维护（不含特种设备）；土石方工程施工；专用设备修理；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气候

可行性论证咨询服务；电气设备修理；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仪器仪表销售；环保咨询服务；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标

准化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电力设施器材销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

件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通用设备修理；技术进出口；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货物进出口；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安全咨询服务；市政设施管理；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住房租赁；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99.67506%股权，无锡

太极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 0.32494%股权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2025 年度的营业收入 2,598,692.62 万

元，净利润 42,068.56 万元，2025 年末净资产 594,379.25 万元。 

关联关系：十一科技为公司控股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的企业，

公司董事李佳颐担任十一科技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由招标代理机构在履行相应评审程序后，确定项目

合同价格，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发包人：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人：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人）、中建

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华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工程名称：氢能源产业园建设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项目 

工程地点：无锡市新吴区锡东大道东侧、锡协路南侧 

工程内容及规模：项目新增工业用地 75670.6 平方米，总计建筑面积约 105583.32

平方米，其中生产车间一（1#）面积约 31276.43 平方米、生产车间二（2#）面积约 19334.21

平方米，生产车间三（10#）面积约 35629.55 平方米，停车楼面积约 12151.2 平方米，

其余实验车间、化学品库、门卫等面积约 7191.93 平方米。 

工程承包范围：本工程采用设计、采购、施工一体化模式（EPC），包括但不限于

本工程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图预算编制、竣工图编制，施工全过程的施工指导及

技术咨询、现场服务、设计变更及项目验收等相关设计配合服务、工程施工、设备购置

及专项采购并安装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缺陷责任期内的保修、移交、备案等相关资料

的办理等工程总承包项目的全部工作，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和造价等全面负

责。 

合同工期：730 日历天 

签约合同价（含税）：460,060,000 元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符合公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十

一科技（联合体）施工资质、技术方案满足项目建设需要，其质量控制目标符合相关技

术规范要求。公司以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十一科技（联合体）为中标单位，能够确保价格

公允。本次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6 年年初至今，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包含受同

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205.20 万

元。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关

联交易由公开招标导致，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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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九日  


